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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 

同济物内〔2023〕3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定期集中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全体师生： 

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定期集中学习和思想政治

教育管理办法》，经 2023 年 4月 12 日学院党委会第（4）次会议

讨论， 2023 年 4月 12 日党政联席会第（4）次会议通过。请遵

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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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
定期集中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办法 
 

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“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，坚持

立德树人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”的精神和同济大学党委关于

集中开展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在全院教职

工范围内开展集中学习办法的探索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

形成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除经学院批准外，全院教职工（含博士后、专职科研人员）

均应到学院参加相关学习教育培训。 

原则上学院在每周集中开展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包含但不仅

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全院教职工大会。 

每学期由学院党委组织全院教职工大会，主要是传达上级主

管部门及学校对学院工作的具体要求，介绍学院的发展情况和下

一步工作规划，让全体教师更多地了解学院的发展理念和具体实

施的措施，同时通过这种现场直接交流的形式听取大家对学院工

作的意见与建议。根据学校要求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中加入政治理

论学习内容。根据《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教职工

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见》（同委发〔2017〕15 号）要求，教职工参加

集中政治学习每月不少于 1次，每次学习时间不少于 1小时。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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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组织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应与立德树人、三全育人等紧密结合。

一般安排在每月中旬的周二下午进行。 

（二）各思政小组组织业务学习或者将政治理论学习精神

落实到业务工作的学习。由思政小组组长组织，尽量安排在周二

下午。 

（三）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。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，须

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会、党小组会，按时上好党课，

党支部每月固定一天开展主题党日。 

二、为确保学院每周教职工集中学习活动顺利开展，活动组织

者须做到年初有计划、年底有总结，学习有记录、出席有考勤。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每周的集中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提升师生价值追求联

系起来，与一流学院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，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

联系起来，与传承同济优秀文化联系起来，与加强内外协同联系

起来。 

（二）统筹安排各类集中学习时间 

全体教职员工在安排个人工作计划时，须错开全院教职工大

会时间及其他学习时间，保证参加集体学习的出勤率。 

（三）规范集中学习内容 

基层党组织“三会一课”等组织生活应以学校组织部当月下

发的《同济大学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指导意见》为参考进行安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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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应以学校宣传部和教师工作部当月下发的

《同济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指导意见》为参考进行安排。学

习记录要规范完整。 

（四）切实加强纪律管理 

1.教职工因故不能参加每月一次的全院教职工集中学习和

小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，应提前一天向党委、党支部提交申请，

填写《物理学院教职工集中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请假表》，并及时

补课。因突发原因无法参会，可先口头向负责人请假，返回工作

岗位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补假记录。 

2.学院党委负责整理全院教职工大会考勤信息，集中学习原

则上每人每年请假次数不超过三次（有其他特殊工作安排除外）。

其他集中学习由组织者负责考勤。 

3.集中学习的参与情况纳入学院年底个人考核，缺勤情况与

个人年终考核及评优挂钩。个人无故缺勤超过三分之一者，作严

肃处理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当年年度考核不合格。个人无故缺勤

超过五分之一者，取消当年考核优秀评选资格。 

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。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同时《关于物

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全院教职工定期集中学习的暂行管理办法》

（物委〔2018〕010 号文件）废止。 

 

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 2023 年 4 月 14 日印发 


